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75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现实问题 / 社会 / 劳工 / 当代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与工作状况（五） 

当代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与工作状况（五）

2006-09-29    陈寒鸣    作者投稿    点击: 626

当代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与工作状况（五） 

有位80多岁的老同志针对矿难不已的现象写了篇深有感触的文章，发表在“毛
泽东旗帜”网上： 

 
从矿难不止说起 

——八旬老翁阅报刊看电视有感 
 
近些年来，我国的矿难发生率已居世界前茅，每年都有数千工人兄弟死于矿

难，让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频频向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出呼吁，要我们
重视工人安全。真令中国人感到难堪。 

每次矿难发生后，中国媒体大都及时作了报导，内容无非是：“引起领导高度
重视，立即通知全面停产整顿，确保工人生产安全。”等等。如此往复不止，几乎
已成了套路。官方宣布，今年7月1日至8月8日，矿难发生46起，比去年同期又增多
一倍以上。 

据有些高层专家论证，认为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技术落后，工
人文化素质太低，是矿难不断的主要原因。他们说：“我们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
提高管理水平要有一个过程，没有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这个问题恐怕不好解
决。”去年10月，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就河南郑州大平煤矿一起特大矿难
组织专访座谈，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司长就这样讲：“工人大都来自农村，文化
素质很低，这些人甚至连自我保护的知识都不懂，怎么能不发生事故！”只字没有
讲矿主和管理者的责任，听了这样一些高层见识，真使我们感到骇然。 

我们都是党员离休干部，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参加建设，对当年我国煤炭事
业的状况应可作一些历史的见证。河南是中国的产煤大省之一，这里既有解放后新
建的平项山煤矿，也有如焦作煤矿那样的百年老矿。解放前，大小煤矿都由国内外
资本家经营。资本家只图谋利，不顾矿工死活，发生过许多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
矿难事件，百姓们经常谈起，十分愤慨。解放后，煤矿一律由国家经营管理，工人
成了国家和煤矿的主人，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解放初期，我们国家的财力、物
力、技术条件和工人文化素质远远比不上现在，但那时由于工农确实处于主人翁地
位，党和政府要求煤矿领导，必须把确保关系工人生命的安全生产作为首要任务。
对此谁也不敢大意，矿区领导干部经常轮流下井，直接参与坑道安全检查，亲自参
与井下生产。新工人下井前，都要经过认真的技术培训，不达标准，不准上岗。由
于方方面面的措施具体，制度严格，特别是各级领导思想上高度重视和关心工人阶
级兄弟，就确保了煤矿的安全生产。据我们所知，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包括文革
期间)，二十多年中，河南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矿难事故。只有在五十年代，豫
西的一个中小型煤矿发生过一次瓦斯煤炸，伤亡两三个工人，那确实是引起了领导
高度重视。《河南日报》发表专题社论，严厉批判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资本
主义经营思想；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和主管工业的副省长牛佩宗受到了中央的记过处
分；当地领导和矿难事故责任人则都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因为那时
矿难在全国也极少发生，所以发生一次就震动很大，虽已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我们
至今仍记忆犹新。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国的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条件，比之解
放初期，简直已有了天渊之别，但我国的矿难却频频发生。每年因矿难死亡的工人
兄弟达数千人，比之解放初期十倍百倍的增多，这是为什么？难道这是“技术落
后”、“工人素质太低”等一类遁词可以令人民信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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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难不止，愈演愈烈，问题到底在哪里？其实，对这个问题，国外通讯社
和港澳煤体早已为我们找出了答案，那就是：“煤矿老板贪得无厌，为了谋取高额
利润，不顾工人死活。”“贪官腐败成风，为了追求个人私利，同黑心老板狼狈为
奸。”有的通讯社采用这样的标题：“中国矿难不只是个安全生产问题”，点出了
发生矿难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当今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本已是任人皆知的事实。而且资产阶级日益成为
可以影响乃至左右中国社会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中国像
只丹顶鹤，除了头上还有一块红，全身都已变白了。”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事已
至此，还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当然也就不可能站在无产
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处理矿难问题了。 

资产阶级本质就是唯利是图，这是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公开认同的哲
理。资本家中也会有一些富有良知热心公益的人，即开明分子，但他们不代表资产
阶级的本质。正如地主中的开明绅士不代表地主阶级的本质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同
无产阶级先天就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阶级利益矛盾。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资产阶
级图谋发财的经营积极性是我们可以尝试利用的。但他们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又
会随时危害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而且最终要和我们党消灭剥削，建设共产主义的
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同资产阶级，只能是又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解放
初期，我党提出的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今天对我国资产阶级仍然
是适用的。“利用”就是利用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帮助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限
制”一是限制他们在数量上无度发展，以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限制他
们对工人劳动者的无度剥削，保护工人阶级利益。“改造”就是要通过教育和一定
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使他们能够适应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要让他们成
为我们逐步消灭剥削的对抗力量。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的这个事实，并
且把我们的政策公开告诉资产阶级(就像我党过去所做的那样)。不要怕这样会影响
资本家的积极性。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我们的政策给资本家留出了适度的谋利空
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他们的多数是会遵守国家的法律，积极地跟着共产
党发展自己的。这样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就不容易那样无度恶性膨胀了，贪官也不会
那么多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了，矿难自然会减少了。这才是解决矿难问
题的根本途径。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一些高层的同志却总是羞答答不愿面对这个现实。(一些站
在资产阶级一边的人，则根本不认同这个现实)，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唯利是图
采取有力的限制措施，没有对不法资本家和贪官们残酷压榨工人，疯狂危害社会的
犯罪行为给予有力的、严厉的打击，从而使他们为非作歹，愈演愈烈。黑手伸到了
各个方面，至今已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个时期以来，高层领导似乎是感到了社会的不稳定，屡屡发出警告，要大家
认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一些智囊人士积极献策，提出当今三大不稳定因素：
一是下岗职工；二是进城农民；三是离退休干部。这真是颠倒黑白的弥天大谎。智
囊们听指的“不稳定因素”，恰恰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离退休干部是退役的人民
公仆，多是弱势群体的同情者)。有钱有权的不法资本家和贪官们处于强势地位，他
们触角四伸，吮吸民血，欺压弱势。弱势者无权无钱，但总也要设法谋求自己的生
存。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难道我们能向弱者专政，只许弱者老老实实受压，不许
他们求生抗争，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吗？如果我们真的那样，不就成了蒋介石的国民
党了吗？这岂不是天大的荒谬？ 

说真的，中国的劳苦大众是太好太好了，由于我们党过去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路线，广大劳动人民热爱党、相信党，和我们党心连着心。群众除了表
达爱国热情，从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动不动就上街抗议、游行。大家知道，即使
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大很大的了。但那时，从毛主
席到一般劳动群众，大家上下同甘共苦，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干部、群
众团结一致，战胜了困难，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群众闹事的事件。这也是中外皆知
的事实。现在改革开放了，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模式。按照市场化运作的规律，人人
都在拼命谋取个人利益。大的必然想吃小的，强者必然要压弱者，剥削者必然要尽
力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社会矛盾自然增多，而由于权势的两
极分化，弱势群体有许多事情都是要靠政府给予保护的。 

一开始，群众有冤，多是走正规渠道，想通过信访、告状的办法寻求解决。但
是，由于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形成的腐败，常常使此路不能畅通。当群众几经周



折，发现申冤无路，甚至告状不成反遭报复时，他们就失望了。于是不得不百里、
千里跋涉，越级上访。一些牵扯到多数群众利益的大事，大家就集体上访。上访事
件的增多，正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一种反映。 

上访或集体上访，可不如富人逛歌厅、洗桑拿那么消遥自在，他们或则寒风刺
骨，或则烈日当头，带着干粮，甚至饿着肚皮，坐在政府办公大楼的门外，甚至跪
在街头、拦车喊冤，把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高层领导人身上。 

注意到了吧，凡上访的人全都是劳苦工农平民百姓这个弱势群体。却没有见过
一个贪官、资本家加入进这一行列。究其上访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被贪官、不法资
本家逼上绝路的，有时，上访者群情激愤，有过激行为的，当然是要说服制止的。
但面对这样一些满腹委屈的平民百姓，作为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只
要切实体察民情，关心民苦民冤，帮助群众排除压在他们身上的顽石，群众自会高
呼万岁，感恩离去的。如有无理取闹者，那肯定是极少数，不会得到群众的同情和
支持。这样，上访的事情自会减少，社会秩序自会得到稳定。毛主席说过：“哪有
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这就是说，一个政党、一个干部，只要你真正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永远会和你鱼水相依。
然而又让人遗憾的是，上访群众往往得不到这样公正的待遇。一方面，贪官、不法
资本家通过金钱、人情的运作，他们能得到层层的庇护。另一方面，无权无势的喊
冤群众倒是常常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于是派来警察、警犬对这些群众重重包
围，什么“影响政府办公”、“危害社会治安”等违法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戴在这些
群众的头上。抓人、判刑、专政的手段对上访人用得倒是干脆利索，以致连有些执
法的干警对被镇压的群众也暗暗表示同情。他们说：“没办法，得执行命令！”有
的还悄悄出主意，指路子，帮助群众抗争。 

有一个侵吞了大量国企资产的厂长，引起全厂群愤，职工集体上访告他。告状
无果，职工反遭镇压。这个人自然得意，就在酒宴上公开扬言：“让那些蠢材去告
吧！告到天边也告不出我的手心，倒霉的只能是他们自己。”于是，就造成了这样
一种局面：压迫剥削人的人更加猖狂，民怨愈积愈深。这才是不稳定的真正火种。 

稳定靠压是得不到的，国民党对人民镇压了几十年，稳定了吗？要稳定就必须
和广大人民心连心，还人民一个公平。 

 
但看来，我们的一些干部至今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

如果立场已经变了，永远也就不会知道这个道理，这正如蒋介石永远不会知道这个
道理一样，他们把警惕的目光永远盯在人民群众身上，面对群众，如临大敌。 

高层人士常常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看来，这话又真又假，真的是全
国通用的都是一样的法律，假的是，各个阶级有各自不同的是非观，你依哪个阶级
的是非观为标准去制订法律，个中就很难“人人平等”了。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政权是中国的工农大众为了求
得解放，用几十年的时间，付出了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才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得的。
我国的法律本应对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有力的保护。但如今有权制定
法律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和利益关系的左右，他们的屁股并不
坐在贫苦劳动大众的这一边。所以当今法律对资产阶级及其同伙提供的便利和保护
却是远远大于劳动人民。原是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大众，现在确确实实已变成了“弱
势群体”。且看以下事实：制订法律所遵循的道理似乎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除了
共产党闹革命提出“造反有理”，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外，一切立法都是要
保证社会的稳定。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穷人生计无着或发财心切，就去干
起了偷盗、诈骗、绑架、抢劫一类坏事了，甚至给受害者造成人身伤亡。对这些人
国、法难容，轻则判刑，重者杀头，天经地义，没人反对的。这类犯罪有一个特
点，除去诈骗外，资本家、贪官等富有阶层的人去干偷盗、抢劫一类事的人不多或
者绝无。因为，权贵富人谋财自另有招数。可是当今立法，对约束、惩处这类人的
犯罪，其力度却是太松太松了，比起客观需要来说，甚至可以用装模作样，漏洞百
出去形容，这主要是立法者队伍中存在着诸多微妙的因素。 

中国国企改革已进行近二十年了，国企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国企私有化，所实行
的是管理层优先收购(即MBO)的政策。国企的领导干部，原来都是工薪阶层。一个国
营企业的资产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几亿乃至几十亿，这些管理层
干部又怎样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几个月时间就把恁大一个国企吞进自己嘴
里，变其为私人所有呢？经我们走访河南一些国企的高层职工以及同几个省、市知



情同志的交谈，总算是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国企私有化(或叫改制)，首先要由管理者约请会计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通过

双方“运作”，企业资产先来个高强度缩水。正常运转的机器、设备按废铁估价，
好好的厂房、办公楼算作危房。如此等等，本是几千万元的企业资产一下就缩成了
几百万元，第二步是用此厂作抵押，通过“运作”，向国家银行贷款，当然是一定
要和贷款员“沟通”关系。贷好以后，就用此款拨入政府财政(搞得好自己还可以多
拿到一批余款)。这就算完成了收购手续。接下来是职工下岗，企业更名。国营某某
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私营(或民营)某某厂。或重新搬家或就地改造，反正新厂不再
是那个国营老厂了。到了应该清还贷款的时候，银行就找不到那个原来贷款的对口
法人了，大家故装无奈，宣布原贷单位“破产”，上上下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这笔贷款归入“呆帐”，国家埋单，又可算是“国企没有生命力”的一项罪名。
众人皆大欢喜，唯独苦了的是已把大半生血汗奉献给这个企业的下岗职工。 

正是这样，国企改革以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专家在电视上讲，最少平均
每天的流失在一亿元以上，而国企改革已近二十年，国家至今都还没有制订出一部
明确针对企改，限制和惩处趁机窃取，侵吞国有资产者的法律。这哪里会是善忘和
疏漏，说白了就是怕立法会束缚那“改革家”们的手脚。于是，眼睁睁看着人民用
几十年时间以血汗和节约挣来的上万亿全民资产，白白流入私人的口袋。国有企业
和职工是以厂为家的，他们认就了一个死理：“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大家纷
纷起来抗争，以为一定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知道，国家处置这类事情
只有一个“治安条例”，却没有其他相应的法律。于是抗争无果，河南郑州、洛
阳、卫辉、新乡等地，凡参与此类护厂、上访抗争的国企职工，都以“危害社会治
安罪”遭到了镇压，有些职工代表至今还蹲在监狱里。就是在这一软一硬的法律保
护下，一批批新型的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过：国营经济是共产党执
政和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宪法中也有相应的表述)被这样一个一个的挖
掉。许多地方政府改弦易辙，开始投入资本家(也叫民营企业家)的怀抱。为了发展
私人所有制经济，各地党政领导争先为资本家提供便利和保护，有的市场甚至公开
安排，不准公安部门干预大酒店、大宾馆的色情、嫖娼活动，以“为企业家提供宽
松的环境”，河南的一些国营酒店(饭店)，妓女们坐堂发卡、陪宿价格高低不等(有
些女大学生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江浙一带有的地方
官员就理直气壮地讲：“国营企业不行了，我的地方财政就是靠这些民营企业家提
供的，我不支持、依靠他们，我还能去支持、依靠谁？！” 

国有、公有制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互适共生的。在个
人逐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确不好存活，但在我们举国上下、一心为公的那些年
代，它就显示了强旺的活力。这是已用许多活例和数字证明了的事实。现在人为地
让它枯黄了，于是私有制经济取而代之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靠山和宠儿。正是在这
样的大环境中，不法资本家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一些黑心矿主，为了利润最大
化，不搞安全措施，明知下井有生命危险，仍诱骗工人下井为他挖煤(工人一家生活
无着，不听指挥要被开除，这就存在逼迫的因素)，连连造成几十人、几百人死亡的
矿难发生。 

     我们再来看看国家对惩处不法矿主的立法。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凡非法
采矿者，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没有被曝光者当然就是合法收入了)，处10万元以下
罚款。对死亡矿工，新近只有不成文的规定，每人赔20万元。至于造成矿难的刑事
责任和惩处标准，恐怕就没有专项的法律可依了。这样非法矿主的保护神们就可以
巧舌如簧，对此类犯罪做出各样的解释。据媒体介绍，刑法规定：偷盗金额在一万
元以上(含偷盗未遂者)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些黑矿主涉案金额在百
万、千万以上，被害人命有几十人、几百人之多，可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一个黑心矿
主因发生矿难被判死刑的，大概被判重刑的也还不多。 

谁都知道(好像只有立法的人不知道)，一个中型私营煤矿的矿主，每年可得的
利润达千万乃至数千万元。有人形容是“拉出一车黑煤，拉回半车钞票”。出了
事，10万元不到的罚款，对他们何关痛痒，岂不是做秀而已。这让人怎样“严惩不
贷”？！难道这仅仅是立法者的无知吗？国家为约束、惩处人民群众中的违规违法
行为，所制定的法规、条例、法律应该说已比较完备了。执法力度也还不小。即使
对一个违犯了规定，在小街上推车卖菜的农民工小贩，也要没收车子，整他个“倾
家荡产”(因为他也就是这一点点儿的小本儿)。这些人无钱无权，即使遇到违规执



法无人查处，他们也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然而惩处不法资本家和国资窃贼的立法
却竟是那么难产。即使有法，由于权钱双护，执行起来也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甚至常常连高高举起也是看不到的。 

看看以上的事实，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岂不真是糊弄人民群众的骗人
鬼话。法律是有阶级性的，这是一个应该让劳动人民明白的真理。 

我国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几百几千条死难矿工生命
的分量，抵不上一个富豪的分量。劳动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已经引起国际组织和国外
媒体的严重关注。对中国矿工在资本家手下所处的状况，外国人作如是的评价：
“中国矿工所面临的危险的严重，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德新社北京8月
10日电)，法国《解放报》的报导说：“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但似乎无力
扭转这一倾向。”共产党专政手段在握，何以竟“无力扭转”？此话发人深思。领
导人可能有难言之苦。但《解放报》这个判断如果是准确的话，那我们就可想而
知，作为对抗力量的不法资本家、贪官一族在中国已经猖獗到了何等的程度？！可
怕呀可怕，实在可怕。 

国家安全生产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同志说得好：腐败是造成重大事故屡次发生
的主要原因。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矿工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我们不依法惩处那
些对此毫无意识的人，那么我们何以能够得到正义和公正。”(引自法国《解放报》
通讯)。这是正义的呼声。但行动起来难呀难，因为这股危害社会、压榨劳动人民的
势力已不局限于个别黑心矿主、资本家，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
危及到全国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据媒体报导：一些地方的砖瓦厂、纸箱厂，有几十
个、几百个工人被资本家暴力看管，强迫劳动不得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一些地方的
化工厂、皮件厂，有上百名女工被资本家封闭在车间里，一天要工作十几个、二十
个小时，许多女孩子中毒得了白血病，不治身亡……。这样的事太多太多。当地官
员近在咫尺，但他们视而不见。因为这些大小官员要靠不法资本家行贿吃肥肚子，
或者他们自己就已是这些企业的股东老板(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导)。 

大小贪官们和不法资本家们勾结一起，纵纵横横、上上下下已在全国形成了庞
大的网络。这网络就像是正在我们社会主义肌体上扩散着的癌症。而矿难不止不过
是这癌症在某处皮肤上显现的脓包。这网络又像是挡在我们面前的遮天顽石，小小
的碰撞你搬它不动，搞不好还能让你自己人仰车翻。这网络还像是发生在山林中的
虫害，就是在护林工打盹的时候它蔓延开来，治不好它就会把本已繁茂的社会主义
森林彻底毁掉。 

一切关爱劳动人民，一切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现在是该醒
醒的时候了。 

醒来之后，在一只只捉虫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其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
根本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巨轮早已偏航了，早已开始被驶向另外的方向。 

是我们自己挖掉了作为社会主义基石的经济基础，所以不得不变全心全意依靠
工人阶级为实际上全心全意依靠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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